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18-116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 

 质押担保金额：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的租赁本金为 25,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 10%。

本公司与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同质押股

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 0 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

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

期金额为 1,843.32 万元。 

 

一、股权质押情况概述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苏加华种猪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受让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加

华”）持有的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加华”）1,200 万元出资额

（已实缴到位），受让价款为人民币 4,800 万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江苏加华 10%股权。截至目前，本次股权受让尚未完成工商变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受让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在上述股权受让前，浙江加华已将其持有的江苏加华 100%股权质押给浙江

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租赁”），为浙银租赁向江苏加华提

供的租赁本金为 25,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为保障江苏加华的

正常生产经营，经与浙银租赁协商，公司拟同意在上述股权受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将公司持有的江苏加华 10%股权质押给浙银租赁，为江苏加华与浙银租赁前述融

资租赁业务全部债务的 10%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 2018年 7月 1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加华种猪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地点：泗阳县南刘集乡花井村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种猪生产（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项目经营） 

股东情况：浙江加华持股 100% 

公司拟受让江苏加华 10%股权，截至目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公司与江苏加



 

 

华之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列举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担

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江苏加华 2017 年及 2018 年 1-5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5.31（2018 年 1-5 月） 2017.12.31（2017 年） 

资产总额 51,558.34 45,366.21 

负债总额 32,879.68 24,627.81 

资产净额 18,678.66 20,738.40 

营业收入 7,024.24 20,176.90 

净利润 -2,059.74 1,428.53 

注：2017 年财务数据已经宿迁佳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8 年 1-5 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浙银租赁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 

质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质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质押股权：乙方持有的江苏加华 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

以及该股权因实施分配方案送股、配股、公积金转增等派生的股权。 

3、被担保的主债权：甲方依据其与江苏加华（“承租人”）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应收取的全部租金（包括

租赁本金和租息）及相关费用的 10%，其中融资租赁本金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

（小写：¥250,000,000.00） 

4、质押担保的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的 10%，



 

 

包括但不限于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为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

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承租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所有款项的

10%。 

5、担保期限：质押登记期限不影响质权的存续和消灭，质权的存续期限与

主债权的存续期限一致。主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 96 个月。 

 

四、本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江苏加华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本次担保的风险：被担保债务的偿付能力将影响公司担保责任。公司届时作

为江苏加华公司股东，将履行股东责任，推进江苏加华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提高

效益，以保证江苏加华正常经营，避免公司相关权益受损。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质押担保是为了保障江苏加华的正常生产经营，江苏

加华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为江苏加华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江苏加华在浙银租赁的融资租赁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延续了江苏加华在公司参股前的股权质押状

况，符合江苏加华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江苏加华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提

供同比例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公

司本次对外担保履行审批的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即对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余额 28,269.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34.97%；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7,075.56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23%；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其

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84.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0.10%；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2,158.73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4.52%。其中，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相互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 0 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 1,843.32 万元，该逾

期金额中包含了公司控股孙公司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在公司投资控股

前产生的对外担保逾期金额 1,557.21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 日 

 




